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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琦（资深资产管理者） 

上海刚刚推出的垃圾分类规定一时间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但如果抛

开理性主义的色彩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，会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。 

在正式开始分析垃圾问题之前，先说一个在生活中不时会发生的现象，

就是如果你盛米的时候，不小心洒到了地上，而地面又比较干净弃之可惜，

再想把米收集起来可是一件让人非常头疼的事情。显然，无论是在日常生

活中还是在更广阔的经济和社会管理领域，都要避免这种投入产出严重不

对称的状况发生，换言之，管理者应该寻求最有效率的经济运行模式。 

现在开始说垃圾分类问题，由居民个人或家庭来履行分类的责任，是

承认了这样一种前提——由于垃圾在混合之后的分拣工作就类似米粒儿掉

到地下后要想再捡起来，非常困难，与之相比，由居民个人这样的分布式

系统提前进行分类，效率会高得多，这就是垃圾前置分类的基本逻辑。 

理想是丰满的，但当我们进一步代入真实的运行阶段投入产出分析时，

就会发现一系列的问题。在当前居民对垃圾分类意识和能力都还不够强的

情况下，由居民履行分类义务，该如何监督呢？由于分类后的垃圾处理装

置就相对专业而且“挑剔”，如果有居民没有完全履行义务，在本应可回

收的垃圾比如纸张中加入了玻璃，那么就可能出现“一锅汤里加了一粒老

鼠屎”的效果，不仅处理效果不好，最严重时甚至可能损坏垃圾处理设备，

得不偿失。怎么办呢？只能是强化对居民个人的监督和处罚责任，我们也

看到了，这就是现在把垃圾分类结果列入“个人征信系统”的由来，在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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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既定的条件下，这就是为数不多的选择。 

不过事情还没有结束，即便是建立了依据分类结果来增减的征信系统，

由于个人对垃圾进行分类，是一个高度分布式且个人化的活动——都是由

个人在自己家里来进行的，所以可以肯定的说，要对这个过程进行监控是

完全不可能的。那该怎么办呢？监控不了过程，就只能核查结果，对于各

家各户已经分类好的垃圾，再进行检查。但在检查结果时管理者就又面临

了一个新的困境，如果进行高密度的检查或者说普查，那么工作量很大，

由谁来执行，如何找那么多人来执行检查，将是非常困难的，可行性很有

限。 

作为替代，管理者还可以采取另一种方法，就是降低检查密度从而降

低检查成本，但是加大对于违规者的处罚，以形成威慑。但这又带来了另

外一个感情层面的问题，对于被处罚的个人来说，如果就是把一个玻璃瓶

放到了该收纸张的垃圾袋里，就被处罚一万块或者征信扣一大笔分，这真

的合适或者可行吗？很可能也会遭遇较大的反弹。 

所以综合来看，对垃圾分类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，从真实运营的

经济性角度来看，由于前后置的处理成本差异巨大，同时监督控制的信息

不对称（或者说信息处理成本高昂），要想取得各方都理想的结果并不容易。

事实上，即便是因为国民教育观念深入，被奉为垃圾前置分类典范的日本，

也有抱怨，因为居民家庭用于处理垃圾分类的时间实在太长了，而且分类

转运费用十分昂贵，且由于少数人的不分类，后端处理的工作量依然巨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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沿着矫正信息不对称和前后端投入产出比的角度来外推，解决的思路

应该朝着两个方向来进行，一是降低信息处理成本，二是改变垃圾前后端

处理成本和收益。比如，大力鼓励垃圾处理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对垃圾

分类错误的容错率，容错率提高，就意味着监督垃圾分类结果的信息处理

成本大幅降低，而对于处理设备技术改造或者新建所提高的成本，一方面

可以通过向居民垃圾按量征收处理费来弥补，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给予补

贴，毕竟垃圾处理的正外部性很大，只有理顺了利益机制，发展起技术先

进并维持合理盈利水平的垃圾企业，企业才有能力亦有动力处理好垃圾。

当然同时必须严格对于垃圾处理企业的污染排放标准监督，这是因为，监

督集中处理的垃圾设备排放，比监督高度分散的局面垃圾分类结果，成本

要低得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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